	澳門公務專業人員協會
回覆《公務人員報酬及補助制度》意見問卷


1. 對現行報酬及補助規定的修改

福利性質：

	修訂建議
	建議／意見（如空間不足可另頁填寫）

	1.1
房屋津貼
	建議訂為50點薪俸點，並隨著公務人員薪俸點調整而調整。

	1.1.1
改變發放房屋津貼的目的
	同意改變發放房屋津貼的目的修改建議。

	1.1.2
申領房屋津貼的權利的時效
	１﹑同意“發放對象”的修改建議及擔任職務的第二個月起發放房屋津貼；

２﹑同意取消要求公務人員在澳門居住的規定；

３﹑同意取消每年提交證明的步驟，以簡化行政手續；

４﹑同意仿效家庭津貼的做法，對申領房屋津貼的權利設定時效；

５﹑建議房屋津貼以點數計，設定為50點薪俸點，並建議隨著公務人員薪俸點調整而調整，以跟上現實生活的經濟水平。

	1.2
家庭津貼
	建議調整如下：

直系血親及配偶為-澳門幣380-500元；

直系血親卑親屬為-澳門幣340-500元。

	1.2.1
簡化卑親屬家庭津貼的受領條件
	既然認為家庭津貼不應與卑親屬的學業成績掛鈎，亦應考慮不管卑親屬是否從事有報酬的職業，按照現行《民法典》父母都有供養年子女的義務，以及未成子女與成年子女之工作能力，建議只規定申請領者之卑親屬為未成年為限(即年齡上限不超過18歲)，而有關津貼在現時水平上作相應調升；其餘特殊情況，如需要特別照顧的成年子女等，則建議申請輔助金方式，該輔助金得設定法定條件及申請程序。



	1.2.2
將配偶及尊親屬的收入上限的期限調整
	同意將計算的方式及範圍以整年計算，且設定上限。建議上限設定為參考當年的整體居民維生指數。

	1.2.3
每年提交證明的措施
	建議廢除每年提交證明的步驟，以簡化行政手續。但公務人員申請津貼時須提交聲明，在家庭狀況改變時，應主動告知所屬部門，否則須承擔紀律及刑事責任。

	1.3
出生津貼
	參考調升額為澳門幣3000-3500。

	1.3.1
清晰收取津貼的對象
	同意修改建議。

	1.3.2
調整津貼範圍
	同意修改建議。

	1.3.3
按每名子女收取津貼
	同意修改建議。
有關津貼在現時水平上作相應調升。

	1.4
死亡津貼
	

	1.4.1
清晰計算死亡津貼的範圍
	同意修改建議。

	1.4.2
指定死亡津貼的受益人
	同意修改建議。

	1.4.3
沒有指定死亡津貼受益人的情況的候補規定
	同意修改建議。

	1.4.4
沒有作出指定受益人聲明、遺失聲明或聲明不產生效力等情況的處理
	同意修改建議。
有關津貼在現時水平上作相應調升。

	1.5
喪葬津貼
	

	1.5.1
釐清退休公務人員喪葬津貼的問題
	同意修改建議。



	1.5.2
指定喪葬津貼的受益人
	同意修改建議。

有關津貼在現時水平上作相應調升。

	1.6
遺體運送津貼
	

	1.6.1
清晰遺體運送津貼的適用範圍
	同意修改建議。



	1.6.2
清晰支付遺體運送津貼的規定
	同意修改建議。

有關津貼在現時水平上作相應調升。


補償開支及費用補助：

	修訂建議
	建議／意見（如空間不足可另頁填寫）

	1.7
日津貼
	反對修改建議。

如將現行制度日津貼制度包括 “一般”及 “選擇”制度，改為一種制度 “實報實銷”，則比起 “選擇”制度更無彈性，原來的 “選擇”制度規定除可據實報實銷外，即憑收據報銷外，法律亦預留了空間可收取日津貼的三分之一的金額，以支付無單據的日常開支。現如沒有此規定，將不利於員工，但為防止濫用，亦宜設定開支上限。

	1.8
啟程津貼
	

	1.8.1
修改現行啓程津貼制度及禁止收取津貼的期限
	同意修改建議。



	1.8.2
旅費由組織活動實體支付
	旅費由組織活動實體支付情況下不應發放啟程津貼。


報酬／附帶報酬：

	修訂建議
	建議／意見（如空間不足可另頁填寫）

	1.9
因病缺勤的薪俸扣除
	同意修改建議。



	1.10
超時工作補償
	

	1.10.1
實行彈性上下班時間的超時工作補償的計算方式
	沒意見

	1.10.2
超時工作時數的上限
	同意設定上限，以確保公務人員作息。建議維持原來規定。

	1.10.3
公務人員於獲免除上班時數期間提供超時工作
	同意修改建議。



	1.10.4
調整兩種超時工作補償的計算標準
	同意修改建議。

	1.10.5
超時工作時間的計算方式
	同意修改建議。


2. 建議新增附帶報酬
	修訂建議
	建議／意見（如空間不足可另頁填寫）

	2.1
在懸掛8號或以上熱帶氣旋信號期間工作
	同意修改建議。

但應考慮如本身職務範疇已具有相關附帶報酬的人員除外。

	2.2
參與“民防工作” 
	同意修改建議。
但應考慮如本身職務範疇已具有相關附帶報酬的人員除外。

	2.3
公務人員須在預防狀態下候命
	同意修改建議。
但應考慮如本身職務範疇已具有相關附帶報酬的人員除外。

	2.4
公務人員須“隨時候命”及從事“特別危險工作”
	同意修改建議。
但應考慮如本身職務範疇已具有相關附帶報酬的人員除外。

	2.5
參與典試委員會工作
	同意修改建議。
但應考慮當統一實行招聘制度及本身從事招聘職務的人員除外。


3. 其他修改
	修訂建議
	建議／意見（如空間不足可另頁填寫）

	3.1
調整報酬及補助的金額
	１﹑由1989年至今，各酬及補助金額沒有作出調整。建議在現有水平上合理調升相關報酬及補助金額，以提升公務人員士氣，加強向心力及凝聚力。

２﹑建議某些報酬如房屋津貼及家庭津貼等應以點數計，設定並建議隨著公務人員薪俸點調整而調整。
３﹑發放年資獎金應為公務員報酬及補助制度中的重要內容，該項金錢給付，既然屬獎勵性質發放，且為表揚獲發放員工多年的付出和努力工作，因此款項應具代表性，現每滿五年，公務人員就有權收取一份年資獎金，且最多得收取七份。換言之，儘管工作人員服務滿三十五年，按照現時的獎額合計，亦即總算收取1330元澳門幣。故建議修改為，首年以定額500元(按比例，每年亦只是100元)，而隨後六份，則每份增加百分之二十，以資獎勵。


	3.2
虛假聲明及相應責任
	同意修改建議。

	3.3
對處於喪失在職薪俸狀況的公務人員發放福利性質的補助
	同意收取所有福利性質補助。

	3.4
申請非持續發放的津貼的期限
	傾向縮短期限。

	3.5
以分期形式退回不適當收取的報酬的金額上限
	同意修改建議。

	3.6
福利性質補助不能兼收
	同意修改建議。

	3.7
福利性質補助制度的資金來源
	同意修改建議。

	3.8
對已結算的福利性質補助的權利的時效
	同意修改建議。

	3.9
代任領導或主管職務的人員的假期津貼及聖誕津貼
	建議無須修改，維持原來規定。

	3.10
調整年報酬上限
	同意修改建議。

	3.11
津貼和補助的不可查封性及不可轉讓性
	同意修改建議。

	3.12
免除費用及稅項
	同意修改建議。


	其他建議／意見：

	１﹑建議《公務人員報酬及補助制度》應與《勞動關係法》中相關福利待遇作比較，如《勞動關係法》中較公務人員報酬及補助制度優厚者，應考慮給予公務人員同等待遇。

２﹑公職一般機關的公務人員只能前往仁伯爵綜合醫院看病才享有醫療福利，建議參照自治機構人員可往其他醫院看病同樣享有醫療福利的做法，以示公平及解決公務人員看病難問題。同時，以體現公務人員履行醫療保障扣除而享有便利的權利。
３﹑新修訂的報酬及補助制度應從給予公務人員更優厚待遇為前提。當中的權利和義務應清晰界定，目的是更有效地鼓勵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及保障應有的福利待遇，使公職具有吸引力和競爭力，維持公務員隊伍的穩定，更好地回應社會的發展和居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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